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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朝以来北京东岳庙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了东岳大帝信仰在北方地区的传播，扩大了东岳大

帝信仰在皇家和民众中的影响。本文将主要探讨元、明、清三朝及民国时期北京东岳庙的道派传

承以及在各个朝代管理下住持传继的过程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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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岳庙始建于元代延祐六年 ( 1319) ，由道教正一派玄教大师张留孙及其弟子吴全节募

资兴建。元至治三年 ( 1323) ，北京东岳庙竣工，赐名 “东岳仁圣宫”，主要祭祀泰山神东岳大

帝。明清时期，北京东岳庙成为国家祭祀的官方庙宇，曾在明正统、明万历、清康熙、清乾隆等

年间由皇帝多次敕旨重修。北京东岳庙主要祭祀东岳大帝，其被列于明清两朝国家祭祀典制之

中。每逢皇帝万寿圣节，或遇水、旱之灾，或皇家治丧之时，皇帝均钦定官员至北京东岳庙行礼

致祭。北京东岳庙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了东岳大帝信仰在北方地区的传播，扩大了东岳大帝信仰在

皇家和民众中的影响。本文将主要探讨元、明、清三朝及民国时期，北京东岳庙的道派传承以及

在各个朝代管理下住持传继的过程及内容。

一、元代玄教与北京东岳庙的创建

北京东岳庙的创建始于元代，其修建历史主要记载于三篇元代碑文中，分别为 《昭德殿碑》
《东岳仁圣宫碑》以及《大都东岳仁圣宫碑》。① 据此三篇碑文所记载，元朝延祐六年 ( 1319 ) ，

玄教大宗师张留孙见大都没有祭祀东岳大帝的庙宇，于是发愿筹资兴建东岳庙。张留孙在齐化门

外购置了土地，准备规划修建。仁宗闻讯，打算拨款，但张留孙坚持自筹资金修建。仁宗便下令

对工程建造予以支持和保护。兴工不久，张留孙辞世，嗣宗师吴全节继任为大宗师后，继续推动

了建庙事宜。至治二年 ( 1322) 春建成大殿及大门，次年又建成四子殿和东西两座廊庑等，并

被赐名“东岳仁圣宫”。泰定二年 ( 1325) ，鲁国大长公主离京城前往食邑路过东岳庙，入庙进

香，赠金数万捐建了寝宫。天历元年 ( 1328) ，皇后郊迎其母鲁国大长公主后也入庙瞻拜，文宗

·511·

①
①

本文为 2015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代档案道教文献研究” ( 批准号: 15CZJ019) 的阶段性成果。
赵世延: 《昭德殿碑》，( 清)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 88。虞集: 《东岳仁圣宫碑》，《道园学古录》
卷 2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07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334 － 335 页。吴澄: 《大都东岳仁圣宫碑》，

《吴文正集》卷 5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7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513 － 514 页。

*



皇帝赐殿名 为 昭 德 殿。由 此 可 见，北 京 东 岳 庙 肇 兴 于 元 代 延 祐 六 年 ( 1319 ) ，于 至 治 三 年

( 1323) 修建竣工。北京东岳庙是由道教正一派玄教大师张留孙及其弟子吴全节募资兴建，在元

朝是由玄教住持的庙宇。
元朝玄教的兴起与元朝皇室的扶植紧密相关。至元十三年 ( 1276) ，元世祖忽必烈实现天下

一统，遣使诏请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进京觐见。龙虎山道士张留孙随天师张宗演入朝。至元十四

年 ( 1277) 春正月，元世祖赐嗣汉天师张宗演 “道灵应冲和真人”，领江南诸路道教。后张宗演

回江南，而张留孙留京师。① 随后，张留孙获得了元世祖的赏识和重用。至元十五年 ( 1278 )

元世祖命张留孙称天师，而张氏固辞不受。元世祖另赐张留孙 “玄教宗师，授道教都提点，管

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佩银印”。② 元世祖不仅给张留孙赐号，而且将淮东、淮西、
荆襄等路的道教事务交给张留孙管辖。此后继任的玄教宗师吴全节、夏文泳等人皆总摄江淮、荆

襄等处道教都提点。直至元末，玄教大宗师一直掌控着江淮荆襄等地区的道教事务。
在蒙元皇室的支持下，元代中后期玄教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玄教大宗师为核心的庞大教团。

皇庆二年 ( 1313) ，元仁宗授张留孙 “玄教大宗师印”。延祐六年 ( 1316 ) ，元仁宗特赐 “玄教

宗传碑”，承认了玄教一门的传承渊源。元朝中后期，玄教大宗师主掌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江

淮地区和荆襄地区的道教事务。玄教门徒分别在两都崇真宫和南方各地大宫观担任道职，在京师

与南方各地管理教务。据笔者统计，玄教兴起以后其本宗门人主要修建 28 座宫观，其中以两都

崇真宫最为重要。至元十四年 ( 1277) 张留孙治愈世祖皇后察必之疾时，“上大喜……敕两都各

建崇真宫，朝夕从驾”。③ 玄教的前三任大宗师张留孙、吴全节、夏文泳均 “以真人居大都崇真

万寿宫，典司玄教”。④ 玄教大宗师屡率弟子在崇真宫行醮。崇真宫是玄教的重要据点，也是玄

教道士在京城举行斋醮仪式的宗教场所。但是，大都崇真宫由皇家敕地修建而成，属于国家庙

宇。而由张留孙自行购地筹修的东岳庙则属于玄教的子孙庙。至治三年 ( 1323 ) 竣工以后，北

京东岳庙也成为了玄教在大都住持的庙宇之一。据《词苑丛谈》卷七记载:

元东岳庙有石坛，绕坛皆杏花。道士董宇定、王用亨先后居之。张留孙弟子三十八人之

二也。虞道园城东观杏花诗: “明日城东看杏花，丁宁儿子早将车。路从丹凤楼前过，酒向

金鱼馆里赊。绿水满沟生杜若，暖云将雨少尘沙。绝胜羊傅襄阳道，归骑西风杂鼓笳。”当

时同游者欧阳元功、陈众仲、揭曼硕诸公。⑤

据上文所述，张留孙的弟子道士董宇定、王用亨曾先后居住于东岳庙。元代著名文士虞集、揭傒

斯等人曾至东岳庙游览赋诗。张留孙门下弟子众多，袁桷所撰 《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曾详细

记载其门徒数目及弟子名讳。其中记曰:

其它弟子三十有八，曰上官与龄、何斯可、彭齐年、薛起东、李世昌、陈彦伦、詹处

敬、于有兴、王景平、蔡仲哲、彭尧臣、张汝翼、冯瑞京、祝永庆、蔡允中、张善式、董袭

常、王国宾、曹载静、余克刚、丁迪吉、张居逊、董宇定、王用亨、张显良、徐守勤、彭一

宁、刘 若 冲、彭 师 尹、张 逢 吉、赵 有 立、程 某、施 某、叶 某、童 某、倪 某、上 官 某、
李某。⑥

由此可知，道士董宇定、王用亨是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的门人。玄教第二代宗师吴全节建成东岳庙

·611·

《世界宗教研究》2018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宋濂等: 《元史》卷 8《世祖本纪六》，中华书局 1976 年点校本，第 187 － 188 页。
袁桷: 《有元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清容居士集》卷 34，《文渊阁四库全

书》第 1203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461 页。
⑥ 袁桷: 《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清容居士集》卷 34，第 461 页。

虞集: 《陈真人道行碑》，《道园学古录》卷 50，第 694 页。
( 清) 徐 : 《词苑丛谈》卷 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94 册，第 678 － 679 页。



以后，玄教道士董宇定、王用亨可能曾先后住持过东岳庙。在元代，北京东岳庙应是属于玄教一

派所传的子孙庙，而非朝廷兴建的国家庙宇，主要由玄教弟子住持经营。

二、明朝北京东岳庙的道派传承与道观管理

尽管玄教曾在元代中后期盛极一时，但是玄教大宗师只传承至元朝末年。玄教随着元朝的灭

亡而消失。入明以后，玄教不再见有传承记载。在元末的战乱中，北京东岳庙曾受到较严重的

毁坏。
明初定都南京，南京没有专门修建东岳庙祭祀东岳大帝，而将祭祀东岳放入山川坛和郊祭之

中。永乐十九年 ( 1421)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建立以北京为中心国家祭祀制度。《明史·京

师九庙》载: “京师所祭者九庙。……东岳泰山庙，在朝阳门外，祭以三月二十八日。……东

岳、都城隍用太牢，五庙用少牢，真武、灵济宫素羞。”① 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朝阳门东岳庙

才成为京师庙宇。正统十二年 ( 1447) ，明英宗下令扩建北京东岳庙，并亲自撰写 《御制东岳庙

碑》碑文，“乃诏有司治故地于朝阳门外，规以为庙。……岁时致以香币，冀神运其生生之机于

无穷，亦顺民所欲之一也”。可见明朝定都北京以后，朝阳门外的东岳庙虽经战火但故址尚存，

所以英宗下令“治故地”重修东岳庙。正统十二年 ( 1447 ) 亦是北京东岳庙享有国家祭祀的最

早记录。据笔者研究，明朝北京东岳庙属于京师庙宇，其祭祀等级被规定为国家祭祀中的小祀。
最晚于弘治时期，明朝祭祀制度已规定北京东岳庙于每年万寿节和三月二十八日由太常寺官员致

祭。② 至明代万历三年 ( 1575) 、万历十九年 ( 1591) ，圣太后及明神宗又先后下令重修东岳庙。
由于受到明朝皇室的重视和礼敬，北京东岳庙由皇帝敕旨拨款修建，又需承担国家祭祀的活动，

其庙宇性质已非道士所建私庙，实属于官修庙宇。
有关明代北京东岳庙的道派传承问题，据解放后东岳庙道士傅洞奎回忆，东岳庙属清微派，

明代道士禹贵黉为第一代，传至傅洞奎为第二十二代。北京东岳庙的清微派字派谱为: “贵崇应

守全真道，正德存诚传尚贤，源洁宜良明化吉，洞中清泰幕红颜。”其字派共计二十八字。③
1931 年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曾在北京白云观和东岳庙进行过调查。小柳氏至北京东岳庙调研时，

曾亲见庙内祠堂供奉历代方丈的牌位，并记录其现状。记曰:

东岳庙创建以来，阅年六百。庙内有二祠堂，并称灵济先祠，余就探之，则奉安历代方

丈之神牌焉。东堂中央之吴宗师者吴全节，张宗师则为张留孙，不可疑也。然其他神牌，未

征证，故唯录现状而已。
灵济先祠神牌表

东堂

元朝玄教吴宗师神位

元朝开山张宗师神位

明朝清微派第一代禹祖讳贵黉神位

故始祖南京朝天宫道录司右玄义禹公讳贵黉霞灵 ( 此四位中央)

皇清羽化清微派第四代讳守谊刘公霞灵之位

第五代全佑都公、全安李公、全佑朱公 (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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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代真伟屈公、真佑谢公、真节石工、真佩谭公、真高张公、真宍张公 ( 六位)

第七代道泽李公、道祥东公、道干王公、道春张公、道清刘工、道滋侯公、道兰徐公、
道溪段公 ( 八位)

……
第二十代道士讳化鹤张公、道士讳化熙王公、道录司左至灵讳化通李公、讳化廉刘公

( 四位)

第二十一代讳吉年郑公①

今笔者结合傅洞奎所述北京东岳庙的清微派字派谱与小柳司气太所记录的庙内祠堂供奉的历代方丈牌

位等两则材料，与东岳庙遗存碑刻进行比对，进一步考察北京东岳庙的道派传承情况 ( 见表 1)。

表 1 北京东岳庙道派人物表

字辈 字派 牌位
碑刻所载

道士名讳
职位 年代 出处

第一代 贵 道录司右至灵禹贵黉 禹贵黉
南京朝天宫道录

司右玄义

第二代 崇

第三代 应

朱应□
马文杰

徐文俸

嘉靖三年

嘉靖三十九年

《泰山碧霞元君香仪碑记》
《崇整岳帝司神修葺续

基碑记》

第四代 守 刘守谊

第五代 全 都全佑、李全安、朱全佑

第六代 真
屈真伟、谢真佑、石真节、谭真

佩、张真高、张真宍

第七代 道

李道泽、东道祥、王道干、张道

春、刘道清、侯道滋、徐道兰、段
道溪

高道江
道录司左玄义本

庙住持
万历四年 《敕修东岳庙记》

第八代 正

张正宽、高正起、兰正馨、梁正

才、黄正中、王正然、王正爵、俞
正耀、高正耀

刘正廉
道录司左玄义

本庙住持
万历十八年 《东岳庙碑记》

黄正中

高正起

本庙住持

本庙道士
崇祯五年

《东岳庙常明海灯圣会

碑》

第九代 德
马德龙、高德茂、幸德修、石德

圣、陆德亮、阎德仁

第十代 存
马存鑵、李存极、吴存睿、白存

镒、张存息、蔡存钰
贾存瑞

大内大光明殿副

住持、道录司 右

至灵、管理西 域

宫庙事

康熙三十年 《东岳庙扫尘会碑记》

第十一代 诚 张诚绪

侯诚思 本庙住持 顺治十七年 《都城东岳庙寿桃会碑记》

王诚新
东 岳 庙 长 生 阁

住持
康熙五十五年 《东岳庙路灯老会碑记》

第十二代 传
张传 梁、韩 传 文、徐 传 秀、陈

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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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字辈 字派 牌位
碑刻所载

道士名讳
职位 年代 出处

第十三代 尚
张尚 龄、韩 尚 智、陈 尚 仁、关

尚任
王尚连 本庙西廊住持 康熙五十五年

《东岳庙子午胜会碑记》
( 碑阴)

第十四代 贤

李贤明、相贤德、刘贤名、汤贤

舜、表贤义、蒋贤英、马贤良、高
贤德、袁贤仁、朱贤祥、肃贤贵、
徐贤辅

侯贤礼
道录司右演法

本庙住持

乾隆六年

乾隆八年

乾隆十三年

《东岳庙献花盛会碑记》
( 碑阴)

《东岳庙集义献茶豆老

会碑记》( 碑阳)

《赐福如意供茶老会碑

记》( 碑阴)

蓝贤栋 鲁班殿住持 乾隆十八年

《京都大宛二县朝阳关

内外五行八作重修鲁班

殿碑记》( 碑阳)

第十五代 源

庞源本、庞源通、吴源宏、刘源

灏、孟源灏、祁源泰、郭源润、陈
源运、宋源成、王源澄、马源盈、
赵源宁

庞源通
天师府掌事厅兼

本庙住持
乾隆五年 盘香会碑记

王源澄

余源林
本庙住持

本殿住持

乾隆四十八年

乾隆五十六年

乾隆五十七年

嘉庆十七年

《鲁班殿重修碑记》( 碑阳)

《重修马祖殿碑记》( 碑阴)

《鲁班圣祖碑记》( 碑阳)

《鲁班老会碑记》( 碑阳)

第十六代 洁
左至灵安洁规、左演法郭洁壁、
右演法李洁珍

第十七代 宜
右正一张宜鸿、左演法马宜麟、
左正一马宜端

韩宜铭 住持
嘉庆二十五年

道光元年

《马王庙会众奉祀碑记》
( 碑阳)

《鲁 班 圣 会 碑 记》( 碑

阳)

马宜麟 住持 道光十六年
《重 建 斗 坛 延 寿 殿 碑》
( 碑阳)

第十八代 良

右演法王良桂、右正一商良孟、
左司灵孙良栋、左司义赵良桂、
右司灵杨良蕙

韩良淳 本庙住持 道光二十六年 《鲁班祖师碑记》( 碑阴)

王良桂
道录司右至灵兼

本庙副住持
同治五年

《东岳庙糊饰窗户会碑》
( 碑阳)

第十九代 明

右至□刘明鑑、右至灵李明语、
左至义明善、左正一华明馨、右
正一魏明益

李明声 庙正真人 光绪十三年 《净炉会碑》

华明馨

庙住真人道录司

副堂

庙正真人

光绪十九年

民国七年

《公议同善重整诚献清

茶圣会碑》( 碑阴)

《净炉供粥老会碑》( 碑

阴)

第二十代 化
张化鹤、王化熙、道录司左至灵

李化通、刘化廉
邓化平 住持 民国二十年

北京市档案 J002 －
008 － 00456

第二十一代 吉

郑吉年 郑吉年 庙正真人 民国十一年
《公议重整万善掸尘放

生圣会碑》( 碑阴)

张吉荫 本庙住持 民国二十五年
《公议同善重整诚献清

茶老会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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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字辈 字派 牌位
碑刻所载

道士名讳
职位 年代 出处

第二十二代 洞 傅洞奎 《回忆东岳庙》

字派之外

武时辅 本庙嗣教弟子 康熙四年
《东 岳 大 帝 圣 会 碑 记》
( 碑阴)

娄近垣

钦安殿掌道录司

印务、摄东岳 庙

正住持、提点 龙

虎山大上清宫领

道教事

敕封妙正真人

乾隆二十一年

乾隆二十八年

《东岳庙献花盛会碑记》
( 碑阳)

《净炉会记》( 碑阳)

郭有奇

钦□道 录 司 左

□□协 办 印 务

事、东岳庙住持

乾隆二十九年 《羊行老会碑记》

杨绍瑸 东岳庙住持 乾隆二十八年 《净炉会记》( 碑阴)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看到明朝东岳庙道士第一代至第六代 “贵崇应守全真”，只见牌位所记

载道士名讳。第七代“道”字辈道士高道江见载于万历四年的碑刻 《敕修东岳庙记》，但不见载

于牌位。第八代“正”道士黄正中见载于崇祯五年的碑刻中。第九代 “德”字辈道士名只见于

牌位。第十代“存”字辈道士贾存瑞出现在康熙三十年的碑刻中。这说明明朝入驻东岳庙的这

一派道士传至明末时可能是第八代 “正”字辈和第九代“德”字辈。
这支道士在明朝何时入驻东岳庙? 据解放后东岳庙道士傅洞奎所言: “东岳庙兴建后，明朝

南京朝天宫三道士来到北京。这三个道士都是清微派，他们奉敕为三宫 ( 灵济宫、显灵宫、朝

天宫) 道士。在朝外的东岳庙为灵济宫，地安门外火神庙为显灵宫，前门三洞关帝庙为朝天宫。
当时一个叫禹贵黉的道士为东岳庙住持，他开始收徒传道，这是清微法派第一代。”① 明朝迁都

北京以后，第一次修建是在北京东岳庙正统十二年 ( 1447) 。清微派第一代道士禹贵黉入驻东岳

庙不会早于正统年间。弘治时期，明朝祭祀制度已规定北京东岳庙于每年万寿节和三月二十八日

由太常寺官员致祭。此时北京东岳庙承担国家祭祀的活动，本庙的道士是否系禹贵黉所传这支清

微派呢? 关于明代在北京东岳庙行祀东岳神的程序，在明崇祯年间编纂的《太常续考》中有详细

的记载。记曰:

每岁万寿圣节及三月二十八日，皆本寺题请遣本寺堂上官致祭。住持焚修，正德间于乐

舞生内选戒行端 方 者 充 之 以 奉 香 火，今 俱 用 本 庙 道 士。住 持 领 礼 部 札 付，焚 修 领 本 寺

下帖。②

从这则材料可知，正德年间 ( 1506 － 1521 ) 住持焚修的北京东岳庙道士从乐舞生内进行选拔

“充之以奉香火”。至崇祯年间，住持焚修的道士才 “俱用本庙道士”。因此，道士傅洞奎所言

“第一代道士禹贵黉已入驻东岳庙并收徒”的说法未必是真实的。这支道派虽奉道士禹贵黉为第

一代，但是第一代至第六代道士均不见载于东岳庙碑文中。而从明朝官方记载所见，正德年间北

京东岳庙的道士需从乐舞生内进行选拔。至万历年间，北京东岳庙再次修建后，禹贵黉所传这支

清微派第七代“道”字辈道士高道江才真正入驻了北京东岳庙，并担任道录司左玄义及本庙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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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崇祯时期，东岳庙才发展出足够的本庙道士，并能从中选拔出住持焚修的道士。而且北京东岳庙

在明朝曾受到三次敕旨重修，系属承担国家祭祀的官修庙宇。在明朝的道观管理中，北京东岳庙的

住持选拔由礼部进行管理，住持的任用需要领礼部的札付。北京东岳庙的焚修道士则受到太常寺

管理。

三、清朝北京东岳庙的道派传承与住持的选拔

清代北京东岳庙主要祭祀东岳大帝。因袭明制，顺治八年 ( 1651 ) 起北京东岳庙被清朝政

府定为京都群祀之一。东岳庙的祭祀地位受到皇家的重视。从顺治九年 ( 1652 ) 至同治十三年

( 1874) ，每逢皇帝万寿节，皆派遣官员至东岳庙祭祀东岳大帝。北京东岳庙主要经历两次皇家敕

建。清康熙三十七年 ( 1698) ，东岳庙遭遇大火，绝大部分建筑都被烧毁。康熙三十九年 ( 1700) ，

康熙帝颁布敕命重建庙宇。乾隆二十六年 ( 1761) ，清高宗又发帑重修，并撰写御制庙碑。
北京东岳庙的道派传承，在清代碑刻中所见最早的记载为康熙三十年 ( 1691) 《东岳庙扫尘

会碑志》第十代道士贾存瑞，以及顺治十七年 ( 1660) 《都城东岳庙寿桃会碑记》第十一代道士

本庙住持侯诚思。这说明从明代禹贵黉所传这支清微派一直传至清朝，而且这支道派仍入驻在东

岳庙。清朝时期，这支清微派从第十代“存”字辈传至第十九代“明”字辈。光绪至民国初期，

东岳庙的住持是第十九代道士华明馨 ( 见表 1) 。
顺治中，京城设僧录、道录司，总领佛、道二教。据乾隆朝 《大清会典》载，京城道录司

的员额、品级为: 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 左、右演法二人，从六品; 左、右至灵二人，正八

品; 左、右至义二人，从八品。① 京师道官不仅统领全国教务，又兼分管本城各处教务。此外，

僧道官住寺观而无官署。明代京师道录司驻地在阜城门内朝天宫，清代改驻朝阳门外东岳庙。②
据碑刻记载，康熙年间第十代道士贾存瑞曾担任大内大光明殿副住持、道录司右至灵、管理

西城宫庙事。乾隆时期，第十四代道士侯贤礼担任道录司右演法。据牌位记载第十六代道士安洁

规担任左至灵、郭洁壁担任左演法、李洁珍担任右演法; 第十七代道士张宜鸿曾任右正一、马宜

麟任左演法、马宜端任左正一; 第十八代道士王良桂任右演法、商良孟任右正一、孙良栋任左司

灵、赵良桂任左司义、杨良蕙任右司灵。这说明东岳庙这支清微派道士在道录司中曾多人担任道

官，其在道录司中应该有较大的势力。
道士傅洞奎曾言: “道录司是明清两代掌管道教事务的官署，属内务府掌仪司管辖。北京原

为三宫道士掌教。后来从江西来了一个正一派道士娄近垣，他从通州进入北京，本想在东岳庙挂

单住宿，因为东岳庙是子孙庙，不留住外人，他就住到白云观去了。……娄近垣为雍正治病除魔

有功，敕赐掌管道录司正印兼东岳庙正住持，赐住大光明殿。但娄 ( 近垣) 在东岳庙只是挂名

住持，不曾来庙里住过，庙里的一切庙务仍由原住持掌管。”③ 娄近垣为清代正一派道士。因治

雍正帝疾有验，雍正九年 ( 1731) ，娄近垣受封四品提点、妙正真人。雍正十一年 ( 1733 ) ，娄

近垣又赐住大光明殿。乾隆六年 ( 1741) 《东岳庙献花盛会碑记》记载娄近垣担任“钦安殿、掌

道录司印务、摄东岳庙正住持、提点龙虎山大上清宫、领道教事”等职务。如何理解娄近垣担

任东岳庙正住持与这支东岳庙清微派道士的关系呢?

雍正十一年 ( 1733) ，和硕庄亲王允禄关于大光明殿的维修事务进行上奏，文中记载:

再查住持钱之例，颁给钤记一颗，以凭支领钱粮。副住持并道众，臣等同娄近垣差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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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点娄近垣副住持四名、道众四十四名。正住持应照颁给东岳庙住持钤记。①
这说明雍正十一年 ( 1733) ，娄近垣敕赐大光明殿正住持兼东岳庙正住持。同时大光明殿配有四

名副住持、四十四名道众的编制。娄近垣系入驻大光明殿，而非入驻东岳庙，但是娄近垣同时掌

管东岳庙正印。
乾隆二十年 ( 1760) 五月初六日，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上奏东岳

庙道士蓝贤栋打碎大高殿所供蓝瓷花瓶等物一案。该奏折记载:

大高殿办地腊道场员外郎石格等禀称本月初四日，掌坛道官黄存中、副道官侯贤礼等率

领道众共二十四名于日辰刻上殿唪经。忽有应差东岳庙道士蓝贤栋将大高殿所供蓝瓷花瓶并

香几、灵芝推倒落地毁碎等因。具禀前来随将道士蓝贤栋、道官侯贤礼等拿交慎刑司。……
其娄近垣系专管道众掌印之人且系东岳庙正住持，似此不肖之徒既不能觉察于前，又不能慎

派于后，以致蓝贤栋于办理道场之际毁坏供器，甚属不合应。将娄近垣照不应重律，降二

级，仍令管理道录司事务，虽有加级不准抵消。②
在该奏折中道士黄存中可能是第十代 “存”字辈道士，道士侯贤礼的名字亦见载于乾隆年间
《东岳庙献花盛会碑记》《东岳庙集义献茶豆老会碑记》《赐福如意供茶老会碑记》三篇碑文中，

其中道士侯贤礼担任“道录司右演法”和 “本庙住持”之职。道士蓝贤栋之名则见于乾隆十八

年 ( 1753) 《京都大宛二县朝阳关内外五行八作重修鲁班殿碑记》中，并任 “鲁班殿住持”一

职。道士侯贤礼和蓝贤栋系第十四代 “贤”字辈道士。该奏折中还表明，道士娄近垣时任东岳

庙正住持，因该案受到牵连，被降级责罚。
又据乾隆三十五年 ( 1770) ，内务府档案中向乾隆皇帝呈报 “官管寺庙殿宇房间数目清单”

中记载:

东岳庙，坐落朝阳门外中一路，住持道王源澄。山门三间、钟鼓二座、殿宇二百二十

间。头层山门内东边开香铺房四间、西边香铺房四间。东廊下头所，住持道王然瑞代管，殿

宇三间、道房十四间半，内八间半租赁与人。东廊下二所，住持道王然瑞，殿宇九间、道房

三十七间，内十七间租赁与人。东廊下三所，住持道赵洁言代管，殿宇十六间、道房十四

间。西廊下头所，住持道于源林，殿宇二十一间，道房十三间，内十一间租赁与人。西廊下

二所，住持道赵洁言，殿宇九间、道房二十六间，后围房五十六间租赁与人。西廊下三所，

住持道王源澄，殿宇六间、道房九间、灰房七间。西廊下四所，住持道李尚敬，殿宇十五

间、道房八间，内四间租赁与人。③
在娄近垣担任东岳庙正住持期间，清微派道士第十代 “存”字辈、第十四代 “贤”字辈、第十

五代“源”字辈、第十六代“洁”字辈皆入驻在东岳庙。但是据这则档案还可发现，道士王然

瑞住持东廊下二所，李尚敬住持西廊下四所，二人皆不属于禹贵黉所传这支清微派的道士。这说

明东岳庙不仅有禹贵黉所传这支清微派进驻其中，应该还存在其他道派的道士。
关于清朝东岳庙的住持选拔问题，道士傅洞奎曾言: “由于东岳庙是以师徒传代，所以也叫

子孙庙。……老住持死后，由下一代长徒继承。”④ 但是通过考察清朝寺庙及道官的管理制度，

傅洞奎道长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据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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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定: 道录司正一、演法、至灵、至义，左右各二人。左正一由右正一补，右正一

由左演法补，左演法由右演法补，右演法由左至灵补，左至灵由右至灵补，右至灵由左至义

补，左至义由右至义补，右至义以候补道官补。如无候补之人，行僧录、道录司选取在京僧

道，送 ( 礼) 部出题考试，取经典谙熟并为人端洁者十名，或取二十名，咨送吏部存案，

按名递补，皆不支俸。①
至乾隆三十八年 ( 1773) 二月初十日，乾隆皇帝曾下谕旨云:

向来特派王大臣所管之僧道事务，嗣后俱着归内务府衙门兼管，不必另派王大臣。
钦此。②

至嘉庆朝时道官的选拔则规定:

僧官、道官之选取升补，均由内务府大臣办理，送部给札。③
在京僧录司、道录司各正副二人，由司 ( 掌仪司) 承堂 ( 内务府) 奏补。僧录司下左

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各二人; 道录司下左右正一、演法、至灵、至义各二人，均由司

呈堂选补，咨礼部给札。④
事实上，清朝道官的选拔最初由礼部出题选拔，需要在吏部备案管理。乾隆三十八年 ( 1773 )

政策发生变化，僧道事务俱着归内务府衙门兼管。嘉庆时期，道官选补的权责已从礼部移到内务

府。此后，道官的选拔制度至清末不再变化。
道士娄近垣从雍正十一年 ( 1733) 开始担任东岳庙正住持，至乾隆四十一年 ( 1776) 病故。

清代档案中记载了娄近垣病故后，东岳庙正住持选补的过程。如下:

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奉旨，据总管内务大臣奏妙正真人娄近垣病故，著加恩赏，给银一

百两。所有管理道录司印务，著陈资琰仍以六品法官职衔补授，并兼大光明殿、东岳庙正住持。
其协理道录司印务之缺，著法官汪克诚补授。至钦安殿住持本非额缺，毋庸另行选补。钦此。⑤

至乾隆四十一年 ( 1776) 十一月十二日，道士陈资琰已在娄近垣病故后担任道录司正印，而总管内务

大臣永瑢则因陈资琰牵涉道士詹资国一案，奏请革掌理道录司印务提点陈资琰正印法官一职。曰:

臣等查，陈资琰系法官，掌理道录司印务。所有补放提点等事，理宜归并正一真人张存

义办理。若因张存义相隔遥远，一时不能禀知，亦应禀明该管大臣官员，照例查办。乃并不

通知张存义，又不禀明该管大臣官员，仅据詹资国之语妄称寄文，擅自盖印，率行达部，殊

属违例。虽询无招摇生事情弊，但不安分守法已属显然，未便仍令管理道录司印务，请将陈

资琰革去道录司正印法官，令其充当道士，敬谨焚修，以免滋事。所遗道录司掌印额缺，相

应请旨，即将道录司副印汪克诚补放; 其副印一缺，并无所事，应请裁汰。⑥
从上述材料可知，娄近垣病故后，乾隆四十一年 ( 1776) 四月道士陈资琰以六品法官职衔被选补为

管理道录司印务，并兼大光明殿、东岳庙正住持，此乃乾隆皇帝御旨亲封。同年十一月，因陈资琰

处理詹资国一案违例，被革去道录司正印法官职务，而后由道录司副印汪克诚补放。可见，乾隆时

期东岳庙正住持需由道录司正印法官担任，因此东岳庙正住持的选补需要由皇帝进行任免。
嘉庆五年 ( 1800) 三月二十八日，总管内务府掌仪司上奏补道录司印务法官兼东岳庙正住

持的一事，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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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明殿、东岳庙正住持、管理道录司印务法官臧资章，于上年五月二十五日病故。臣等

随将道录司印务暂委法官官运衡护理外，查道录司印务法官一缺，必须遴选道法精通、行止端

方，遇有祈祷雨旸道场，经谶诸务妥协，办事熟谙者，始可令其掌管印务。嗣因拟放乏人。随

行文江西巡抚，交正一真人处遴选道法熟谙法官一二人送京，以备拣放。兹据江西巡抚送到法

官吴运茂，系江西建昌府南城县人，年四十三岁。向来在京当差，于法典实为历练，咨送前

来。臣等查得，吴运茂从前在大光明殿充当法官，随办一切祈祷道场，尚属谨慎，嗣随正一真人

回籍，补授上清提点。今据保送来京，请将吴运茂仍以六品法官职衔，管理道录司印务兼大光明

殿、东岳庙正住持之缺。是否允协，伏候圣训。为此，谨奏请旨。奉旨: 知道了。钦此。①
嘉庆时期，东岳庙正住持同时兼任大光明殿正住持与道录司印务法官。因此，东岳庙正住持的选

补并没有从本庙清微派道士中选取。其所有补放事宜归江西龙虎山正一真人办理。北京东岳庙正

主持出缺后，为了选取合适人选，内务府掌仪司先由吏部行文知告江西巡抚，交江西龙虎山正一

真人推荐，选出一、二人送至京城，以备拣放。最后由内务府奏请皇帝批准后补放。

四、民国时期北京东岳庙的道派与住持传继

清朝末年，北京东岳庙成为祭祀慈禧皇太后万寿圣节日的道场。光绪皇帝为慈禧皇太后多次

亲诣东岳庙拈香，直至光绪二十八年 ( 1902) 三月仍有记载。② 民国时期，北京东岳庙禹贵黉

所传这支清微派从第十九代 “明”字辈传至第二十二 “洞”字辈。但是随着时局的动荡，东岳

庙也渐趋衰落，仅靠出租房屋来维持日常用度。道士傅洞奎回忆: “我进庙那年住持是华明馨老

道士，我叫他师祖，还有一位师祖叫魏明益。另外还有刘化廉、马化图、邓化平三位师爷。我的

师傅叫张吉荫，三位师叔叫郑吉年、邱吉端、郭吉秀。当时庙里连我共有十个道士。”③
民国时期，由于政治体制发生巨变，宗教政策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在清代北京东岳庙作为

官祀庙宇，其住持选拔由内务府掌仪司管理。而至民国时期，东岳庙道士的官差被取消，东岳庙

住持的传继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民国四年 ( 1915 ) 十月，北洋政府首次公布 《管理寺庙条例》，

其中第九条规定: “寺庙财产由住持管理之。寺庙住持之传继从其习惯，但非中华民国国籍着人

民不得继承之。前项住持之传继须向该管地方官禀请注册。”④ 民国十年 ( 1921) 五月，北洋政

府又公布《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在寺庙住持的传继问题上遵照旧规。⑤ 民国十八年 ( 1929) 一

月，南京国民政府重新颁发 《寺庙管理条例》。在第十二条关于寺庙住持的传继问题上，南京国

民政府基本沿用了北洋政府的政策。⑥ 民国十八年 ( 1929 ) 十二月国民政府颁布实施 《监督寺

庙条例》，并明令废止 1929 年 1 月颁发的《寺庙管理条例》。1929 年 12 月 23 日，北平特别市政

府将《监督寺庙条例》抄发社会局，宣布该条例正式在北京地区生效适用。《监督寺庙条例》第

六条规定: “寺庙财产及法物为寺庙所有，由住持管理之。寺庙有管理权之僧道，不论用何名

称，认为住持。但非中华民国人民不得为住持。”⑦ 之后司法院在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指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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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寺庙历来住持传授习例的范围内，征集当地各僧道意见，从中遴选住持。南京国民政府在寺庙

管理中明确规定住持必须依照寺庙历来的惯例产生，反对该管官署违反该寺庙历来住持传授惯例

径行委派僧道接充的情况。
在北平市社会局档案中记载了民国时期北京东岳庙的两次住持传继情况。民国十九年

( 1930) 十二月，东岳庙原住持马化图病故，通过本庙道众的公推，邓化平接任东岳庙住持。随

后东岳庙向北平市政府社会局报告备案，并得到批复核准。民国二十四年 ( 1935) ，住持邓化平

病逝，其徒侄张吉荫接任东岳庙住持，亦向北平市政府备案，得到批复核准。①
据禹贵黉所传这支清微派字派谱，马化图、邓化平系第二十代 “化”字辈道士，张吉荫系

二十一代“吉”字辈道士。可见，民国时期北京东岳庙基本上由道士傅洞奎所属的这支清微派

道士进行住持和经营。其中，第十九代道士华明馨、第二十代道士马化图和邓化平，以及第二十

一代道士张吉荫曾先后担任过东岳庙住持。这支清微派一直传至新中国成立，其尚存最后一位

“洞”字辈道士傅洞奎。
而在民国时期，北京东岳庙的道观管理和住持的传继方式主要是依照民国政府颁布的相关寺庙

管理法律条例施行。北京东岳庙住持的选拔，需在本庙道士中进行公推，再从中选拔出可接任住持

的人选，最后报主管单位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审批复核。这一方式和过程基本上遵照了不能由政府直

管官署径行委派僧道接充住持，而应依照寺庙历来住持传授惯例进行住持选拔的民国法律条例。

五、结语

北京东岳庙自元代创建以来，一直是道教在华北地区的重要道观。在道派传承上，元代北京

东岳庙属于玄教一派所传的子孙庙，主要由玄教弟子住持经营。明清时期，北京东岳庙属于国家

祭祀的官修庙宇。解放后东岳庙道士傅洞奎所属这支东岳庙清微派，从明朝至民国时期曾一直入

驻在北京东岳庙中。但是这支东岳庙清微派并非从第一代道士禹贵黉开始经营东岳庙，而是至明

朝万历年间第七代“道”字辈道士高道江才入驻北京东岳庙。清代时，这支清微派一直入驻在

北京东岳庙中，并从第十代“存”字辈传至第十九代 “明”字辈。民国时期，这支道派从第十

九代“明”字辈传至第二十二“洞”字辈。“贵崇应守全真道，正德存诚传尚贤，源洁宜良明化

吉，洞中清泰幕红颜”，这支清微派从第七代至二十二代道士，从明朝万历年间至新中国成立，

三百多年间一直在北京东岳庙中保持传承，其在研究道教道派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北京东岳庙主祭东岳大帝，在明、清两代，北京东岳庙祭祀被列于国家典制中。该庙系属承

担国家祭祀的官修庙宇，而且在清代又是道录司驻地。清朝时，禹贵黉所传这支清微派道士虽然

在北京东岳庙中传承，但是北京东岳庙中仍存在其他道派的道士。在道观管理中，明朝北京东岳

庙的焚修道士由太常寺管理，其住持选拔由礼部进行管理，住持的任用需要领礼部的札付。清

朝，东岳庙正住持需由道录司正印法官担任，其正住持归礼部 ( 后改为内务府) 出题选拔，并

需要由皇帝进行任免。民国时期，北京东岳庙的道观管理和住持传继则基本上根据民国政府颁布

的相关寺庙管理法律条例施行，其主要遵从了寺庙财产及法物为寺庙所有并由住持管理，住持选

拔依照寺庙历来住持传授惯例产生等相关法律原则。考察北京东岳庙的住持传继过程，对进一步

加深我们对元、明、清三朝及民国时期道教管理政策的认识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 责任编辑: 于 光)

·521·

元朝至民国时期北京东岳庙的道派传承与住持传继◎

① 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 J002 － 008 － 00456。


